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相关主体 

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报告的专项核查意见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地产”、“上市公司”或“公司”）

拟以其持有的上海海控合联置业有限公司、上海海控保联置业有限公司、上海海

控太联置业有限公司、三亚合联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重庆两江新区格力地产有限

公司的 100%股权（前述五家公司以下简称“置出公司”）及格力地产相关对外

债务，与珠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珠海市免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51%股权

进行置换，置出资产作价与置入资产作价的差额部分以现金补足（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等文件的规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招

商证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

情人买卖股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等文件的规定：“上市公司首次披露重组报告书时，独立财务顾问

和律师应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发表核查意见；在相关交

易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前，上市公司完成内幕信息知情人股票交易自查报告，

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股票交易自查期间为首次披露重

组事项或就本次重组申请股票停牌（孰早）前 6 个月至披露重组报告书。” 

本次交易的自查期间为《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申请文件并拟对原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进行重大调整的公告》披露之日前 6 个月至《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披露之日止，即 2024 年 1 月 8 日至 2024 年 11

月 23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或“核查期间”）。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一）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知情人员以及前述

人员的直系亲属（即父母、配偶、成年子女，下同）； 

（二）置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前述人员的直系亲属； 

（三）珠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

知情人员以及前述人员的直系亲属； 

（四）珠海免税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知情人员以及

前述人员的直系亲属； 

（五）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相关知情人员以及前

述人员的直系亲属； 

（六）就本次重组聘请的中介机构及相关经办人员以及前述人员的直系亲

属。 

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

变查询证明》及其附件《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内幕信息知情人签署的访

谈纪要及出具的承诺，前述纳入本次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的对象于核查期间存

在买卖格力地产 A股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自然人在自查期间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情况 

1、何建明 

何建明系格力地产独立董事何美云之弟弟，自查期间曾买卖公司股票，具体

情况如下： 



 

      

何建明交易期间为 2024 年 9 月 2 日至 2024 年 9 月 25 日，其中交易期初持

有股数 0 股，累计买入股数 22,500 股，累计卖出股数 22,500 股，自查期间期末

持有股数 0 股。 

就上述买卖情况，何建明与何美云作出承诺如下： 

“（1）何美云未向何建明透露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2）何建明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何建明对股票二级市

场行情的独立判断，系何建明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所做出的投资决策，

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3）何建明在上述自查期间未参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方案的

制定及决策，未了解该事宜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内幕消息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情形。 

（4）何美云及何建明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格力地产

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投资的动机。 

（5）若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或应前述监管部门的要求，何建明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

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6）直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或上市公司宣布终止本次重组期间，何美云及

何建明及直系亲属不减持或增持各自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2、凌宏珠 

凌宏珠系格力地产品牌及证券事务总监凌勉婧之父亲，自查期间曾买卖公司

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凌宏珠交易期间为 2024 年 7 月 9 日，其中交易期初持有股数 0 股，累计买

入股数 3,000 股，累计卖出股数 0 股，自查期间期末持有股数 3,000 股。 

就上述买卖情况，凌宏珠与凌勉婧作出承诺如下： 

“（1）凌勉婧未向凌宏珠透露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2）凌宏珠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凌宏珠对股票二级市

场行情的独立判断，系凌宏珠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所做出的投资决策，

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3）凌宏珠在上述自查期间未参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方案的

制定及决策，未了解该事宜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内幕消息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情形。 

（4）凌勉婧及凌宏珠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格力地产

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投资的动机。 

（5）若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或应前述监管部门的要求，凌宏珠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

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6）直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或上市公司宣布终止本次重组期间，凌勉婧及

凌宏珠及直系亲属不减持或增持各自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3、徐磊磊 

徐磊磊系重庆两江新区格力地产有限公司之董事及副总经理，自查期间曾买

卖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徐磊磊交易期间为 2024 年 1 月 11 日至 2024 年 7 月 9 日，其中交易期初持

有股数 207,300 股，累计买入股数 575,100 股，累计卖出股数 274,900 股，自查

期间期末持有股数 507,500 股。 

就上述买卖情况，徐磊磊作出承诺如下： 

“（1）本人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本人对股票二级市场

行情的独立判断，系本人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所做出的投资决策，纯属

个人投资行为，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人在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期间未参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方案的制定及决策，未了解该事宜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格力地产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内幕消息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情形。 

（3）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格力地产股票、从事

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4）若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或应前述监管部门的要求且有充分依据的前提下，本人愿意将

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

任。 

（5）直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或上市公司宣布终止本次重组期间，本人及直

系亲属不减持或增持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4、冯艳春 

冯艳春系上海海控保联置业有限公司之总经理（2024 年 3 月起任职），自

查期间曾买卖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冯艳春交易期间为 2024 年 1 月 23 日至 2024 年 7 月 9 日，其中交易期初持

有股数 50,000 股，累计买入股数 40,000 股，累计卖出股数 5,000 股，自查期间

期末持有股数 85,000 股。 

就上述买卖情况，冯艳春作出承诺如下： 

“（1）本人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本人对股票二级市场

行情的独立判断，系本人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所做出的投资决策，纯属

个人投资行为，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人在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期间未参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方案的制定及决策，未了解该事宜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格力地产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内幕消息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情形。 

（3）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格力地产股票、从事

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4）若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或应前述监管部门的要求且有充分依据的前提下，本人愿意将

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

任。 

（5）直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或上市公司宣布终止本次重组期间，本人及直

系亲属不减持或增持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5、范琳桀 

范琳桀系珠海格力房产有限公司之助理总经理，自查期间曾买卖公司股票，

具体情况如下： 

范琳桀交易期间为 2024 年 2 月 28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8 日，其中交易期初

持有股数 46,000 股，累计买入股数 93,700 股，累计卖出股数 125,800 股，自查

期间期末持有股数 13,900 股。 

就上述买卖情况，范琳桀作出承诺如下： 

“（1）本人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本人对股票二级市场

行情的独立判断，系本人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所做出的投资决策，纯属

个人投资行为，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人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1月 20 日期间不属于格力地产公

司董监高，亦从未接触重组事项。本人于 2024 年 11 月 20 日在党总支会议上首

次接触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签订了保密协议，本人承诺未来将严格遵守保密协

议约定。 

（3）本人在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期间未参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方案的制定及决策，未了解该事宜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格力地产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内幕消息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情形。 

（4）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格力地产股票、从事

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5）若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或应前述监管部门的要求且有充分依据的前提下，本人愿意将

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

任。 

（6）直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或上市公司宣布终止本次重组期间，本人及直

系亲属不减持或增持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6、黄子璇 

黄子璇系珠海市免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之财务部办事员，自查期间曾买卖公

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黄子璇交易期间为 2024 年 2 月 21 日至 2024 年 2 月 22 日，其中交易期初

持有股数 0 股，累计买入股数 1,000 股，累计卖出股数 0 股，自查期间期末持有

股数 1,000 股。 

就上述买卖情况，黄子璇作出承诺如下： 

“（1）本人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本人对股票二级市场

行情的独立判断，系本人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所做出的投资决策，纯属

个人投资行为，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人在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期间未参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方案的制定及决策，未了解该事宜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格力地产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内幕消息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情形。 

（3）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格力地产股票、从事

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4）若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或应前述监管部门的要求且有充分依据的前提下，本人愿意将

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

任。 



 

      

（5）直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或上市公司宣布终止本次重组期间，本人及直

系亲属不减持或增持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7、吴婷 

吴婷系珠海市免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之财务部副部长罗亚奇之配偶，自查期

间曾买卖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吴婷交易期间为 2024 年 4 月 25 日至 2024 年 9 月 26 日，其中交易期初持

有股数 0 股，累计买入股数 200 股，累计卖出股数 200 股，自查期间期末持有股

数 0 股。 

就上述买卖情况，吴婷与罗亚奇作出承诺如下： 

“（1）罗亚奇未向吴婷透露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2）吴婷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吴婷对股票二级市场行

情的独立判断，系吴婷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所做出的投资决策，纯属个

人投资行为，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3）吴婷在上述自查期间未参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方案的制

定及决策，未了解该事宜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内幕消息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情形。 

（4）罗亚奇及吴婷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格力地产股

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

资的动机。 

（5）若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或应前述监管部门的要求，吴婷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

收益上缴上市公司，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6）直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或上市公司宣布终止本次重组期间，罗亚奇及

吴婷及直系亲属不减持或增持各自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8、颜鑫 



 

      

颜鑫系珠海市免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之企业管理部副部长（2024 年 3 月 1

日起任职，此前任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自查期间曾买卖公司股票，具体情况

如下： 

颜鑫交易期间为 2024 年 2 月 1 日至 2024 年 2 月 6 日，其中交易期初持有

股数 4,200 股，累计买入股数 2,700 股，累计卖出股数 0 股，自查期间期末持有

股数 6,900 股。 

就上述买卖情况，颜鑫作出承诺如下： 

“（1）本人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本人对股票二级市场行

情的独立判断，系本人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所做出的投资决策，纯属个

人投资行为，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人在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期间未参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方案的制定及决策，未了解该事宜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格力地产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内幕消息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情形。 

（3）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格力地产股票、从事

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4）若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或应前述监管部门的要求且有充分依据的前提下，本人愿意将

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

任。 

（5）直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或上市公司宣布终止本次重组期间，本人及直

系亲属不减持或增持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9、鲁鹏 

鲁鹏系珠海市免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之法务部经理华希磊之配偶，自查期间

曾买卖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鲁鹏交易期间为 2024 年 7 月 9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2 日，其中交易期初持有

股数 0 股，累计买入股数 2,200 股，累计卖出股数 1,200 股，自查期间期末持有

股数 1,000 股。 

就上述买卖情况，鲁鹏与华希磊作出承诺如下： 

“（1）华希磊未向鲁鹏透露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2）鲁鹏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鲁鹏对股票二级市场行

情的独立判断，系鲁鹏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所做出的投资决策，纯属个

人投资行为，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3）鲁鹏在上述自查期间未参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方案的制

定及决策，未了解该事宜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内幕消息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情形。 

（4）华希磊及鲁鹏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格力地产股

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

资的动机。 

（5）若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或应前述监管部门的要求，鲁鹏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

收益上缴上市公司，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6）直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或上市公司宣布终止本次重组期间，华希磊及

鲁鹏及直系亲属不减持或增持各自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10、何龙飞 

何龙飞系珠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之行政综合部副部长杨阳之配偶，自查期间

曾买卖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何龙飞交易期间为 2024 年 5 月 30 日，其中交易期初持有股数 500 股，累计

买入股数 0 股，累计卖出股数 500 股，自查期间期末持有股数 0 股。 

就上述买卖情况，何龙飞与杨阳作出承诺如下： 

“（1）杨阳未向何龙飞透露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2）何龙飞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何龙飞对股票二级市

场行情的独立判断，系何龙飞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所做出的投资决策，

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3）何龙飞在上述自查期间未参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方案的

制定及决策，未了解该事宜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内幕消息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情形。 

（4）杨阳及何龙飞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格力地产股

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

资的动机。 

（5）若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或应前述监管部门的要求，何龙飞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

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6）直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或上市公司宣布终止本次重组期间，杨阳及何

龙飞及直系亲属不减持或增持各自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11、王洋 

王洋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组成员吕姝之配偶，自查期间曾买卖公司

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王洋交易期间为 2024 年 7 月 3 日至 2024 年 7 月 9 日，其中交易期初持有

股数 0 股，累计买入股数 3,000 股，累计卖出股数 3,000 股，自查期间期末持有

股数 0 股。 

就上述买卖情况，王洋与吕姝作出承诺如下： 

“（1）吕姝未向王洋透露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2）王洋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王洋对股票二级市场行

情的独立判断，系王洋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所做出的投资决策，纯属个

人投资行为，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3）王洋在上述自查期间未参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方案的制

定及决策，未了解该事宜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内幕消息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情形。 

（4）吕姝及王洋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格力地产股票、

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

动机。 

（5）若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或应前述监管部门的要求，王洋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

收益上缴上市公司，本人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6）直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或上市公司宣布终止本次重组期间，吕姝及王

洋及直系亲属不减持或增持各自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12、徐桃荣 

徐桃荣系格力地产副主任委员徐书林之姐姐，自查期间曾买卖公司股票，具

体情况如下： 

徐桃荣交易期间为 2024 年 5 月 29 日至 2024 年 7 月 9 日，其中交易期初持

有股数 0 股，累计买入股数 9,900 股，累计卖出股数 9,900 股，自查期间期末持

有股数 0 股。 

就上述买卖情况，徐桃荣与徐书林作出承诺如下： 

“（1）徐书林未向徐桃荣透露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2）徐桃荣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徐桃荣对股票二级市

场行情的独立判断，系徐桃荣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所做出的投资决策，

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3）徐桃荣在上述自查期间未参与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方案的

制定及决策，未了解该事宜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格力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内幕消息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情形。 



 

      

（4）徐书林及徐桃荣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格力地产

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投资的动机。 

（5）若上述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或应前述监管部门的要求，徐桃荣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

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6）直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或上市公司宣布终止本次重组期间，徐书林及

徐桃荣不减持或增持各自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二）相关机构在自查期间买卖格力地产股票的情况 

在核查期间内，为本次重组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联资

产评估集团（（浙江）有限公司、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买卖格力地

产股票的情形如下：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在本次自查期间（（2024 年 1 月 8 日至 2024 年 11 月 23 日期间），中信证券

在二级市场买卖格力地产（600185.SH）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票账户 
自查期间累计买

入（股） 

自查期间累计

卖出（股） 

自查期末结余

股数（股） 

1 自营业务股票账户 48,486,512  49,675,882  188,356  

2 信用融券专户 - - - 

3 资产管理业务股票账户 16,100  16,100  - 

中信证券建立了（《信息隔离墙制度》《未公开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等制度

并切实执行，中信证券投资银行、自营、资产管理等业务之间，在部门/机构设置、

人员、资金、账户等方面独立运作、分开管理，办公场所相互隔离，能够实现内

幕信息和其他未公开信息在中信证券相互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间的有效隔离，控

制上述信息的不当流转和使用，防范内幕交易的发生，避免中信证券与客户之间、

客户与客户之间以及员工与中信证券、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相关股票买卖行为



 

      

属于正常业务活动，与本投行项目不存在直接关系，中信证券不存在公开或泄露

相关信息的情形，也不存在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行为。 

2、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在本次自查期间（2024 年 1 月 8 日至 2024 年 11 月 23 日期间），招商证券

衍生投资部及股票投资部存在买卖格力地产（600185.SH）股票的情形，具体如

下： 

部门名称 
股份变动情况

（股） 
交易性质 

核查期末持股情况

（股） 

衍生投资部 

2,864,106 证券买入 

97,500 

-2,591,006 证券卖出 

-75,900 托管转出 

46,300 申购赎回过入 

-216,900 申购赎回过出 

93,581 证券解冻 

股票投资部 
75,900 买入 

32,600 
-184,300 卖出 

截至 2024年 11月 23日，招商证券衍生投资部持有格力地产股票 97,500股，

股票投资部持有格力地产股票 32,600 股。 

招商证券已建立了健全的信息隔离墙制度来规范利益冲突部门/子公司之间

的信息隔离，股票投资部/衍生投资部并无人员参与本次交易的筹划，也未和投

资银行委员会的项目组人员有过接触，因此上述部门买卖格力地产股票是基于其

独立的投资决策，与本次交易并不存在关联。 

招商证券已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执行内部信息隔离

制度，充分保障了职业操守和独立性。招商证券建立了信息隔离墙机制，各业务

之间在机构设置、人员、信息系统、资金账户、业务运作、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独

立隔离机制及保密信息的管理和控制机制等，以防范内幕交易及避免因利益冲突

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相关人员出具的关于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说明及承诺文件，并结合招商证券对相关人员的访谈情况，

招商证券认为：基于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及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自

查情况，并在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相关说明与承诺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的前提下，上述相关主体在核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

为，不会对本次重组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暨关联交易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报告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  刚  宋天邦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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